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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補充資料

9 GB－－－－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
以實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

引言

工務小組委員會曾在 2003 年 6 月 11 日會議上，審議有關 9 GB 號
工程計劃「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以實行「一地兩檢」

模式的通關安排」的 PW SC( 20 03 - 04 ) 28 號文件。會上，委員要求政府
在有關的財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前，就下述事項提供補充資料－

( a )  另行根據內地工資和建造價格制定的工程計劃預算；

( b )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工程計劃部分
工作／工程，如非機密專門電子系統和固定 X 光車輛檢查系
統的裝置工程，以及通訊和電子器材的設計／審核工作等，

是否可行和可取；

( c )  委託安排／協議的詳情，特別是調解糾紛機制，以及為確保
委 託 工 作 ／ 工 程 符 合 香 港 特 區 所 定 標 準 和 法 例 規 定 ， 並 使

港深兩地合資格的承辦商均可公平競投委託工程合約而定出

的顧問和承辦商委聘安排；

( d )  新口岸客運和貨運流量的預測數字，有關的客貨流量可影響
擬設貨物處理設施和旅客清關設施是否足以應付所需，以及

是否需要預留地方供日後擴建有關設施之用；

( e )  擬設公共交通工具上落客區和過境巴士上落客區是否足以應
付所需，是否需要闢設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及

( f )  新口岸 生檢查和檢疫設施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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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修訂預算費

2 . 一如我們在 PW S C I( 2 0 03 - 04 )9 號參考文件所報告，政府已審慎檢
討 9 GB 這項將與深圳有關當局合作進行的工程計劃的預算費。我們打
算因應由深圳有關當局所負責工程的造價，修訂 9 GB 號工程計劃的預
算費，我們亦已根據港方所定的施工標準，調整了該部分工程的造價。

我們並打算預留款項，用以支付這部分工程在施工期間因價格變動而

調高的費用，預留的款額是以深圳的建造工人工資和物料價格每年按

3 %  的通脹率向上調整為根據。

3 . 鑑於工程計劃預算已作修訂，加上我們建議縮減委託深圳有關當

局裝置的系統的數量 (見下文第 6 段 )，我們會調整為 9 GB 號工程計劃
申請的撥款，有關款額會由 25 億 100 萬元調低至 2 1 億 7 , 350 萬元 (按
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4 . 工程計劃原來預算費與修訂預算費的比較如下－

原來預算費

(百萬元 )
修訂預算費

(百萬元 )

( a ) 工地工程 15.0 10.0

( b ) 打樁工程 199.0 115.0

( c ) 建築工程 634.0 483.0

( d ) 屋宇裝備工程 325.0 160.0

( e ) 渠務和外部工程 497.0 434.0

( f ) 家具和設備 313.0 308.0

( i ) 由香港特區

政府負責的

工作

178.0 214.0

( i i ) 由深圳有關
當局負責的

工作

135.0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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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預算費

(百萬元 )
修訂預算費

(百萬元 )

( g ) 固定 X 光車輛檢
查系統

160.0 152.0

( h ) 設 計 、 管 理 、 建

造 和 監 管 工 作 的

委託費用

264.0 203.0

( i ) 通 訊 和 電 子 器 材

的 設 計 ／ 審 核 費

用

29.0 28.0

( j ) 工 料 測 量 服 務 方

面 的 顧 問 費

8.0 6.0

( k ) 應急費用 244.0 190.0

小計 2,688.0 2,089.0

(按 2002年 9月
價格計算 )

(最新的
預算 )

( l ) 價格調整準備 (187.0) 84.5

2,501.0 2,173.5總計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工程計劃部分工作／／／／工程

5 . 除了現成的家具和設備外，其他家具和設備項目的設計、購置和

裝設工作須與新口岸建築物的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緊密配合，互相協

調。就這類需要迅速進行，而且涉及眾多行業的工程計劃，我們一般

的做法，是要求由一方 (即深圳有關當局 )承擔總體的統籌工作，負責協
調工程計劃各項工作／工程的進行 (屬於敏感並與保安有關的系統及現
成家具和設備方面的有關工作／工程除外 )。

6 . 關於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裝置非機密電子系統和固定 X 光車輛檢

查系統是否可行和可取的問題，我們已審慎研究。據研究所得，約值

3 , 60 0 萬元的非機密電子系統可由港方購置和裝設。原因是這部分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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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無須與建造工程全面結合，而且可在建造期末進行裝配工程時一併

裝置。因此，上文第 4 段 ( f ) ( i )項所提及總值 2 億 1 ,400 萬元的家具和
設備會由港方購置和裝設。

7 . 上文第 4 段 ( f ) ( i i )項所提及餘下約值 9 ,40 0 萬元的非機密電子系
統，須與新口岸的建築物互相結合，裝置工程須與建造工程緊密連繫，

一併進行。把這些系統的裝置工程從過境設施的建造工程中抽出並不

容易，因為這樣做更極可能會導致整項工程計劃受到延誤。至於上文

第 4段 ( g )項所提及的固定 X光車輛檢查系統，將會透過競投方式購置。
這套系統必須安裝在特別設計的構築物內，以確保系統能妥善運作，

同時防止系統內的放射性物質意外泄漏。因此，把 X 光車輛檢查系統

的裝置工程從新建過境設施的建造工程中抽出，並不切實可行。

8 . 上文第 4 段 ( i )項所提及通訊和電子器材的設計／審核費用是用以
委聘香港顧問，設計沒有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的通訊和電子系統，

並監督有關的裝置工程，以及根據香港的標準和規定，審核受託裝置

的電子系統和固定 X 光車輛檢查系統的設計。

委託安排╱╱╱╱協議的詳情

9 . 委託協議會訂明調解糾紛的機制，有關機制是用以解決工程計劃

委託協議所引起或與之有關的糾紛。具體來說，任何糾紛都會先交由

工 程 計 劃 的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處 理 ， 該 小 組 的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特 區政府 和

深圳有關當局的代表。有關糾紛如未獲解決，便會轉交兩地政府處理。

同樣的安排在進行深圳河治理計劃中，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的工程

時已有採用，而且行之有效。至於調解受託人與承辦商之間因工程合

約引起或與之有關的糾紛的機制，則會在有關工程合約內訂明。

1 0 . 為確保委託工程符合港方的標準和規定，我們會要求深圳有關當
局從建築及有關顧問遴選委員會和工程及有關顧問遴選委員會的顧問

名冊中，揀選合資格的香港建築和有關工程顧問，擔任他們的顧問。

我們並會參與和監察各個階段的招標工作，以確保兩地合資格的承辦

商可公平競投工程合約。深圳有關當局向我們確認，基於這項工程計

劃的性質，他們會作出特別安排，讓合資格的香港承辦商可以競投上

述委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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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預測

1 1 . 根據規劃署在 2001 年完成的跨界通道進一步研究所得，到 2016 年，
深港西部通道平均每天的出入境交通流量預計會達 8 0  0 0 0 架次，而乘
坐旅遊巴士經該通道出入境的旅客則會有 4 2  0 00 人次。擬建新口岸過
境 設 施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交 通 處 理 量 ， 入 境 和 出 境 方 向 均 為 每 小 時 約

1 5 0 輛過境巴士、 1  6 40 輛私家車和 2  600 輛貨車，處理量足以應付到
2 0 16 年的預計交通流量。擬建新口岸會設有 1 18 個車輛出入境檢查亭
和 91 個旅客出入境檢查櫃檯，過境車輛和旅客處理量會遠超過落馬
洲、文錦道和沙頭角三個現有口岸的總處理量。該三個口岸共有 4 2 個
車輛出入境檢查亭和 79 個旅客出入境檢查櫃檯，在 2 002 年平均每天
的過境車輛和旅客處理量約 33  9 00 架次和 5 3  60 0 人次。

公共交通工具上落客區和過境巴士上落客區

1 2 深港西部通道在設計上，主要是應付貨車和過境巴士，而非個體

旅客的過境交通需求。由於新口岸設於蛇口，與深圳市中心有一段距離

(約 20 公里 )，對個體旅客而言，使用羅湖或皇崗／落馬洲等其他陸路口
岸過境會較為方便。基於這個原因和礙於地方所限，我們認為，劃出約

6 000 平方米地方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的上落客區是合適的安排。根據我
們現訂的計劃，擬設上落客區已預留地方以便作出靈活安排，並可配

合日後可能提供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務。如有需要，擬設的上落客區可

用作公共運輸交匯處。我們會在較後時間與深圳有關當局磋商，並在

考慮最新的跨境交通模式後，決定應提供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務。

1 3 . 過境巴士上落客區會有 20 個落客位和 4 3 個上客位，足以應付繁
忙時間的需求。

衞生檢查和檢疫設施

1 4 . 根據現訂的計劃，新口岸會設有進行衞生檢查和執行檢疫規定所
需的設施。這些設施包括紅外線探熱器、診症室、隔離設施，以及行

李與車輛消毒和滅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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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版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

1 5 . 我們已修訂 PW S C ( 2003 - 04 ) 28 號文件 (文件的修訂版載於附錄 )，
以供財務委員會在 20 03 年 7 月 18 日會議上審議。建議作出的改動
主要反映經修訂的工程計劃預算 (文件第 1 1 至 1 5 段 )，以及縮減委託
深圳有關當局裝置有關系統數量的建議 (文件第 17 段 )。另外，文件中
有關擬議工程計劃所提供就業機會的段落亦已作出相應的修訂 (文件
第 25 和 2 6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安局

2 0 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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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總目 703－－－－建築物
輔助設施－－－－管理線設施 (道路工程除外 )
9 GB－－－－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以實行「「「「一地兩檢」」」」模式

的通關安排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 把 9 GB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以實

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設計工作及

建造工程」；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

費用為 21 億 7 ,3 50 萬元；以及

( b ) 把 9 GB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改
稱為「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

以實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土地開

拓」。

問題

我們需要在深圳蛇口建造過境設施，以配合深港西部通道 (下稱「西
部通道」 )在 20 05 年年底落成通車。

建議

2 . 建築署署長建議把 9 GB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21 億 7 ,350 萬元，用以設計和建造過
境設施，以便在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實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

保安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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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9GB 號工程計劃的整體範圍是為擬在深圳蛇口一幅約 425 000平方米
土地上設置的西部通道新口岸過境設施，進行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

以及相關的土地開拓。

4 . 我們現建議提升為工務計劃甲級工程項目的 9 GB 號工程計劃部分
項目，包括設計和建造一個由多座矮層建築物和其他附屬構築物組成

的新口岸。擬建的過境設施會與內地的過境設施同設於深圳蛇口的「一

地兩檢」場地，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香港特區」 )政府七個部門
(即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香港警務處、消防處、 生署、運輸署和

漁農自然護理署 )提供以下運作和支援設施－

( a ) 整體建築樓面面積 1 約 29  7 40 平方米的貨物處理設
施，包括－

( i ) 在入境和出境通道各設 32 個檢查亭，為貨車辦
理出入境檢查和海關清關手續。檢查亭上建有

頂篷，並有行人道和連接行人天橋；

( i i ) 在入境和出境通道各設 25 個貨車驗貨台；以及

( i i i ) 在入境和出境通道各設一套固定 X 光車輛檢查
系統；

( b ) 整體建築樓面面積約 35  2 70 平方米的旅客檢查和過
關設施，包括－

( i ) 旅客出入境大堂，大堂內的入境和出境通道分

別設有 44 和 4 7 個出入境檢查櫃檯，四個和兩
個海關檢查室；以及

( i i ) 在入境和出境通道各設 25 個私家車檢查亭和兩
個旅遊巴士檢查亭，分別為私家車和旅遊巴士

辦理出入境檢查和海關清關手續。檢查亭上建

有頂篷，並有行人道和連接行人天橋；

1
本文件第 4 段提及各項設施的建築樓面面積會作進一步調整。一俟詳細設計制定後，
各項設施的面積便可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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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整體建築樓面面積約 8  58 0 平方米、供七個政府部門
使用的辦公地方和其他設施，包括辦公室、消防局

暨救護車站、報案中心、扣留貨品倉庫、職員飯堂、

值勤休息室、更衣和職員休息設施、機電工場和停

車位；

( d ) 公共交通工具上落客區和過境巴士上落客區；以及

( e ) 整體建築樓面面積約 3  26 0 平方米的附屬設施，包括
衞生檢查和檢疫設施；貨車、過境巴士和客運車輛

輪候／停車處；道路設施；公用設施；照明設施；

有蓋行人道；行人輸送帶；街道設施；環境美化設

施；交通管制、訊號、通訊和監察系統；周邊保安

圍柵；以及口岸運作所需的資訊和監察系統。

上述七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和所提供的服務載於附件 1。有關的工地平面
圖和擬建過境設施的立體透視圖分別載於附件 2 和附件 3。我們打算除
屬於敏感並與保安有關的系統，無須與建造工程全面結合，而且可在

建造期末進行裝配工程時一併裝置的非機密專門系統，以及現成的家

具和設備會由我們自行負責外，工程計劃的其餘部分都會委託深圳有

關當局負責設計和建造。委託安排的各項細節會在下文第 1 7 至 1 9 段
闡釋。在建議的委託安排下，詳細設計工作會盡快展開，預定在 2004 年
2 月完成，而建造工程則會在 20 04 年 4 月動工，預定在 2 0 05 年年底完
工。這個時間表所定的施工期，並不包括工程可能延誤而需要延長的

施工時間。

5 . 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為過境設施用地的土地開拓。港深「一地兩

檢」過境設施的用地正由深圳有關當局在蛇口填造，填海工程預期會

在 20 04 年年中左右完成。由於我們仍就土地開拓費用問題與深圳有關
當局進行磋商，故此，在現階段不會提請把這部分的工程項目提升為

甲級。港深雙方初步同意的原則是，雙方會各自承擔所使用土地的實

際開拓費用。一俟土地開拓費用的實際款額確定後，我們便會提出撥

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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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6 . 連接香港特區與深圳的落馬洲、文錦渡和沙頭角跨境行車通道，

容車量均已接近飽和。在 20 02 年，這三條通道平均每天的總車輛流量
約為 33  9 00 架次，交通量較五年前增加 3 1%，平均每年增幅為 5 %。為
應付日益增加的跨境交通需求，當局在 7 59TH 號工程計劃「「「「深港西部
通道」」」」下，興建第四條連接香港特區與深圳的行車通道。這條新的跨

境通道 (即西部通道 )預定在 200 5 年年底落成。西部通道通車後，將有
助促進香港特區與內地南部地區之間的人流和貨流，加強香港特區作

為珠江三角洲商貿物流樞紐的地位，為香港特區帶來重大的利益。

7 . 為配合西部通道在 20 05 年年底落成通車，我們需要建造過境設
施，為旅客和車輛辦理出入境檢查和海關清關手續。擬建的過境設施

在繁忙時間的交通處理量，入境和出境方向均為每小時約 1 5 0 輛過境
巴士、 1  64 0 輛私家車和 2  600 輛貨車，處理量足以應付直至 2 0 16 年的
過境交通需求。此外，我們已劃出約 6  0 00 平方米的地方作為公共交通
工具的上落客區。

8 . 我們計劃在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實行客貨「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

決定實行這項安排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是港方沒有足夠用地可供設置

新的過境設施。此外，「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可簡化過關程序，節

省旅客的時間。具體來說，實行「一地兩檢」後，乘坐過境巴士的旅

客只須上落車一次，便可完成兩地的過關手續。

9 . 在取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後，實行「一地兩檢」通關安排的蛇口

新口岸內便會明確劃定由香港特區根據香港法律管理的香港管區。在

運作上，港深兩地會各自根據本身的法律和規例進行出入境和海關檢

查，而兩地的查驗場地之間會設有緩衝地帶。換言之，現行的運作模

式基本上維持不變。此外，雙方的管區不會重疊，以免造成司法混淆

或真空。

1 0 . 我們須修訂法例，清楚劃定由香港特區管理的香港管區界線，以
及把香港特區法律延伸至適用於香港管區。現時，我們正與律政司和

其他決策局進行有關修訂法例的準備工作，以期可以盡快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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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1 1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現建議提升為甲級的 9 GB 號工程計劃
部分項目的建設費用總額為 21 億 7 ,3 50 萬元 (見下文第 1 4 段 )，分項數
字如下－

百萬元

I .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的工程

( a ) 家具和設備 2 2 1 4 . 0

( b ) 通訊和電子器材的設計／審

核費用 3

2 8 .0

( c ) 工料測量服務方面的顧問費 6 . 0

( d ) 應急費用 2 5 .0

小計 2 7 3 . 0 (按 20 02年 9月
價格計算 )

( e ) 價格調整準備 ( 1 9 . 0 )

2 5 4 . 0總計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I I . 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的工程

( a ) 工地工程 1 0 .0

( b ) 打樁工程 1 1 5 . 0

( c ) 建築工程 4 8 3 . 0

2
家具和設備的估計費用是根據初步預算所需的系統及家具和設備項目估算得出。這些

系統和項目包括屬於敏感並與保安有關的系統，無須與建造工程全面結合，而且可在

建造期末進行裝配工程時一併裝置的非機密專門電子系統，以及現成的家具和設備。

我們稍後會另行在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項下申請撥款，用以設置行政電腦系統，
如出入境管制自動化系統。

3
通訊和電子器材的設計／審核費用是用以委聘香港顧問，設計沒有委託深圳有關當局

負責的通訊和電子系統，並監督有關的裝置工程，以及根據香港的標準和規定，審核

受託裝置的電子系統和固定 X 光車輛檢查系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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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 d ) 屋宇裝備工程 1 6 0 . 0

( e ) 渠務和外部工程 4 3 4 . 0

( f ) 家具和設備 4 9 4 .0

( g ) 固定 X 光車輛檢查系統 1 5 2 . 0

( h ) 設計、管理、建造和監管工

作的委託費用 5
2 0 3 . 0

( i ) 應急費用 1 6 5 . 0

小計 1 , 81 6 . 0 (最新的預算 )

( j ) 價格調整準備 1 0 3 . 5

1 , 91 9 . 5總計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第 I 和第 I I 部分的總計 2 , 17 3 . 5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1 2 . 9 GB 號工程計劃的建築樓面面積約 7 6  85 0 平方米。按最新的預算
計算，估計建築費用單位價格 (以建築工程和屋宇裝備兩項費用計算 )
為每平方米建築樓面面積 8 , 36 7 元，低於香港特區政府所進行落馬洲跨
境通道檢查亭和其他設施擴建工程的有關價格。

1 3 . 上文第 11 段 ( I ) ( c )項的顧問費是委聘顧問為工程計劃提供獨立工
料測量服務的費用。按人工作月數估計的顧問費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4。

4
家具和設備的估計費用是根據初步預算所需的非機密專門電子系統估算得出。這些系

統須與新口岸的建築物互相結合，裝置工程與建造工程須緊密連繫，一併進行。把這

些系統的裝置工程從新建過境設施的建造工程中抽出並不容易，因為這樣做更極可能

會導致整項工程受到延誤。

5
我們會支付委託費用予深圳有關當局，作為委託有關當局為受託工程負責詳細設計、

管理、建造和監管工作的費用；委託費用的款額相當於有關工作／工程 14% 的費用。
惟有關安排的各項細節，仍有待與深圳有關當局進一步磋商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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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就上文第 11 段第 I 和第 I I 部分工程項目
已作出價格調整準備的工程預算，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第 I部分按 2002年 9月價格計算，，，，
第 II部分則按最新的預算計算)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3 -0 4 1 9 .0 1 8 .8

2 0 04 -0 5 4 5 4 . 1 4 6 6 . 9

2 0 05 -0 6 1 , 32 6 . 2 1 , 38 5 . 1

2 0 06 -0 7 2 0 4 . 7 2 1 5 . 6

2 0 07 -0 8 8 5 .0 8 7 .1

2 , 08 9 . 0 2 , 17 3 . 5

1 5 . 在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的工程方面，我們是以 2 003 至 2 0 08 年
期間深圳的工資和建造價格每年按 3 % 的通脹率向上調整為根據，制
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至於餘下的工程，則按政府對 2 0 03 至
2 0 08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的預算。

1 6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為 4 億 2 , 6 5 0 萬元。

委託安排

1 7 . 由於工程計劃用地位於深圳蛇口，加上工程計劃的設計工作和建
造工程會在我們透過擬議法例修訂工作，把香港特區法律延伸至適用

於香港管區之前展開，故此，我們打算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工程計

劃的設計、管理、建造和監管工作。不過，屬於敏感並與保安有關的

系統，無須與建造工程全面結合，而且可於建造期末進行裝配工程時

一併裝置的非機密專門電子系統，以及現成的家具和設備則會由我們

自行負責。我們與深圳有關當局已原則上同意上述安排。委託安排可

確保各項工作／工程互相協調，並可避免兩地政府在同一用地各自進

行本身的工程而出現配合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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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委託協議會由香港特區與深圳兩地政府簽訂。為了確保過境設施
的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均符合香港特區在運作、管理和維修保養方面

的要求，並且可以在不超出預算的情況下和按議定時限如期完成，委

託協議會訂明有關安排，例如委託工程的範圍、港深雙方的職務和責

任、委託工程的管理和監管工作、財務控制、付款安排、完工時限、

調解糾紛機制等。一俟港深雙方就委託安排的細節達成協議，深圳有

關當局便會負責就工程計劃的設計、招標、成本控制和建造工程監管

等 工 作 作 出 安 排 。 他 們 須 確 保 工 程 計 劃 完 全 符 合 委 託 協 議 訂 明 的 標

準，並在不超出預算的情況下，按議定的時間表進行。他們亦須確保

在實行「一地兩檢」的新口岸內，港方和內地過境設施的設計工作和

建造工程互相配合，並取得所需的內地法定送審批准及文件。我們會

要求深圳有關當局在制定顧問合約和建造工程合約時，按情況所需訂

明有關顧問或承辦商的職務和責任、專業彌償保險、擔保、保險和算

定損害賠償等方面的條文，以確保受託工作／工程一如在香港特區進

行的工程，受到同樣保障。

1 9 . 委託深圳有關當局負責的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須經由雙方成立的
聯合工作小組審批和監察。我們會要求深圳有關當局就設計工作的進

度和所需費用，定期提交報告予聯合工作小組審批。建築署會協調香

港特區政府其他相關的工程部門進行委託工作／工程技術細則的預審

工作，以確保委託工作／工程符合港方的標準和規定。香港特區政府

的有關部門亦會在委託工作／工程的各個推展階段，向深圳有關當局

提供意見。此外，我們會確保港深兩地合資格的承辦商均可競投委託

工作／工程。

公眾諮詢

2 0 . 我們在 20 03 年 5 月 6 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交通事務委員會
聯席會議上，徵詢議員的意見。兩個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普遍支持進行

擬議工程計劃。部分議員認為「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應透過立

法予以落實，而有關的法律和司法管轄問題亦應仔細處理。部分議員

促請當局審慎考慮委託工作／工程的範圍和有關的具體安排 (例如委託
項目不包括屬於敏感並與保安有關的系統，以及訂明港深雙方的權利

和義務 )，以保障香港的利益。當局承諾定期向議員匯報這項工程計劃
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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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的影響

2 1 . 工程計劃用地位於香港特區境外，因此，當局無須按照《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的規定，就有關建造工程的施工申領環境許可證。不過，

深圳有關當局已自行進行了環境影響評估，以確保工程計劃符合內地

現行的環保標準和規定。

2 2 . 我們會透過負責受託工作／工程的當局在有關合約訂定條文，規
定承辦商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以確保施工期間的噪音、塵埃和工

地流出的水所造成的滋擾得以妥善控制，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此

外，我們並會定出多項規定，包括在情況許可下，在工程計劃的設計

中 採 用 更 多 預 製 建 築 構件 ， 以 減 少 搭 建 臨 時 模 板 和 避 免 產 生 建 築 廢

料；把適用的挖掘物料作填料用途，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再用，以

盡量避免把這些物料運往工地以外的地方卸置；以及採取核准的紓減

環境影響措施，以避免產生、減少、再用和循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

土地徵用

2 3 . 工程計劃用地位於香港特區境外，因此，香港特區政府無須徵用
或清理土地。正如上文第 5 段所述，過境設施用地的土地開拓屬工程
計劃餘下的項目。一俟土地開拓費用的實際款額確定後，我們便會提

出撥款申請。

背景資料

2 4 . 我們在 20 03 年 5 月把 9 GB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2 00 2 年 7 月，
我們委聘顧問就交通工程提供初步意見，以協助我們擬備工程總綱計

劃 。 委 聘 顧 問 的 費 用 總 額 為 25 0 , 00 0 元 ， 有 關 費 用 已 在 整 體 撥 款

分目 31 00 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
工作及支付顧問費」項下撥款支付。工程總綱計劃已在 2 0 03 年 5 月取
得深圳有關當局同意，而顧問工作亦告完成。

2 5 . 我們估計，為進行這項工程計劃的受託工作／工程而開設的香港
顧問職位共有 31 個，其中 15 個為專業人員職位，另外 1 6 個為技術人
員職位 (有關人員會受聘為顧問，負責確保受託工作／工程符合香港特
區所定的標準和法例規定 )，共需 37 0 個人工作月。此外，假如工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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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是批予香港的承辦商，則承辦商會另外開設 3 0 個職位，其中六個為
專業人員職位，另外 24 個為技術人員職位，共需 5 50 個人工作月。

2 6 . 至於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的非受託工作／工程，為此而開設的職
位有 84 個，包括六個專業人員職位、 1 3 個技術人員職位和 6 5 個工人
職位，共需 50 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安局

2 0 03 年 7 月



附件 1

9 GB－－－－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
以實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

使用擬建運作和支援設施的部門的工作簡介

部門 工作

香港海關 －在過境設施為旅客、貨物和車輛辦理清關手續。

－保障來自應課稅品的稅收。

－偵查違反海關法規的罪行，檢取和充公違禁品，

並檢控違法者。

香港警務處 －維持治安。

－管理車流和人流。

－執行香港法例。

－確保香港管區界線完整。

－保護人命財產。

－調查交通意外事故。

消防處 －撲滅火災。

－在發生火災或其他災難時，保護人命財產。

－向需要盡快或即時救護的人士提供以下協助－

( i ) 保護其安全；

( i i ) 搶救或維持其生命；以及

( i i i ) 減輕其痛苦或痛楚。

－ 把 需 要 即 時 救 護 的 人 士 送 往 醫 院 或 其 他 可 提 供

救護服務的地方。

生署 －管理港口 生處。一旦境外爆發疫症，執行《檢

疫及防疫條例》(第 141 章 )，防止疫症傳入香港。
按情況所需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為旅客進行身

體檢查、為行李和車輛消毒、為受污染地方消除

污染、分發藥物／進行防疫注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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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工作

入境事務處 －實施有效的出入境管制。

－提供高效率的出入境檢查服務，確保旅客和車輛

過境順暢。

－防止旅客未經出入境檢查便進出關卡。

漁農自然護理署 －管制活生動物、禽鳥、植物和瀕臨絕種生物經「一

地兩檢」管制站進口。

－查驗聲明進口食用牲口不含任何違禁化學物和所

含化學物不超出指定標準的證明書。

運輸署 －在擬議徵收邊境建設稅的安排實施後，協助收取

乘客人數記錄、執行稅務法規、提供客戶服務和

辦理退稅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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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9 GB－－－－在深港西部通道的新口岸建造過境設施
以實行「「「「一地兩檢」」」」模式的通關安排

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

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人

工作月數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註 1)

估計費用

(百萬元)

工料測量服務 (註 2 )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3 4
5 5

3 8
1 4

2 . 0
2 . 0

3 . 9
2 . 1

總計 6 . 0

註

1 . 採用倍數 2 . 0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預計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顧問
間接費用和利潤 )。 (在 2002 年 10 月 1 日，總薪級第 3 8 點的月薪為
5 7 ,7 30 元，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 9 ,1 95 元。 )

2 . 上述數字是根據建築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待顧問合

約定妥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


